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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优化工程建设项目“水电气暖”联合
报装服务的通知（试行）

为深入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

作部署，进一步优化我市城镇用水、用气、用暖、用电联合

报装服务，根据 《内蒙古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

行动方案》(内政发〔2022〕4号〕和《鄂尔多斯市委办公室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鄂尔多斯市对标先进建设最优

营商环境行动方案(500条)〉的通知》(鄂党办发〔2022〕5

号)等文件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暖报装接

入服务水平为目标，整合报装办理环节，优化报装服务流

程，创新信息化服务手段，通过资料和信息全过程电子化

流转共享，全面实现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暖报装业务接

入鄂尔多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和市政公用服务

一体化平台，推行联合报装、联合现场踏勘、联合验收。

通过报装服务前移，主动对接业务，加快配套工程施工等

举措，持续推进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时间、减成本和提升

用户便利度，着力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跑、来回跑、

不便捷等问题，构建科学、便捷、高效的市政公用服务体系。

二、 主要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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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精简报装环节，压缩办理时限。打造鄂尔多斯市

政公用服务报建管家平台和鄂尔多斯市政公用服务一体化

平台，推进专项及项目业务的梳理优化，实现专项及项目

申办整体的优化，行政审批与中介服务的衔接，减少企业

申报时间，改进以往专项及项目策划不到位、审批慢、推

进慢、效率低等问题。“住您办”市政公用服务报建管家

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提前获取新建项目信息，

主动联系水气暖企业，与建设单位一同前往项目现场联合

开展实地勘查，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提供用水、用气、用

暖、用电提前介入服务。

1.用气报装

（1）办理环节：燃气报装取消企业申请、现场踏勘、

图纸会审、燃气施工、竣工验收等环节，“市政管家”主

动靠前服务将办理环节简化为接驳供气共1个环节。

（2）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内。

2.用水报装

（1）办理环节：供水报装取消企业申请、现场踏勘、

方案设计、施工、水表安装等环节，“市政管家”主动靠

前服务将办理环节压缩至验收及通水1个环节。

（2）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内。

3.用暖报装

（1）办理环节：用暖报装取消企业申请、现场踏勘、

图纸会审、热力施工、竣工验收等环节，“市政管家”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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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靠前服务将办理环节变为验收通暖1个环节。

（2）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内。

4.供电报装

（1）办理环节：低压客户2个环节（受理签约和施工

接电），高压客户3个环节（申请受理、方案答复、工程施

工、装表接电）。

（2）办理时限：低压客户受理签约环节（居民/非居

民）不超过2/3个工作日；施工接电环节（居民/非居民）

不超过3/12个工作日。

高压客户申请受理环节不超过1个工作日；供电方案答

复（单/双）环节不超过10/18个工作日；工程施工环节从

收到客户申请到完成环节不超过3个工作日；装表接电环节

检验合格后不超过3个工作日。

(二)信息资源共享，主动靠前服务。项目申报工程建设

许可、施工许可阶段时由鄂尔多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

智慧监管系统向水、电、气、暖等市政公用服务企业自动

推送项目信息，实现免批报装。项目管家跟踪确定报装事

项，相应市政公用服务企业主动上门进行踏勘、设计、合

同签订等前期服务。工程完工后直接进行接驳验收。

(三)规范服务标准，降低成本费用。燃气、供电、供水、

供热企业要强化内部协调、制定办事指南、明确服务标准、

规范服务收费，在办理过程中可根据工作实际精简合并企

业内部流程，最大程度减轻项目申报单位负担。针对简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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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附属小型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服务，实行“零上门、零审

批、零成本”的“三零”服务。

(四)统一集成办理，提升用户体验。积极引导企业通过

政务服务网和移动端提交办理有关业务，推动完善用气、用水、

用暖、供电“掌上办”各项服务功能，实现掌上报装、掌上

报修、掌上查询、账单查询、掌上缴费、更名过户、开具电

子发票、服务投诉等功能。将用气、用电、用水、用暖服务

事项纳入市、旗区两级行政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“综合

受理”窗口统一受理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减少企业现场办理

等候时间和跑动次数。水电气暖企业要为用户提供“一对

一”、主动上门、全流程跟踪的管家式服务，获取用户需求，

为用户提供专业技术支持，协调企业内部工作进度，提供预约

上门、解答咨询、协助申请、协调进度、事后回访、办理

红线外审批手续等全流程管控服务。建立健全并落实岗位责

任制、限时办结制、公开承诺制、首问责任制、一次性告知

制、帮办代办制等制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旗区要增强营商环境重要性

紧迫性的认识，把优化水电气热报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

要确定水电气暖报装服务工作牵头机构，组建工作专班，

制定本地区工作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，层层压实责任。

(二)落实主体责任。各旗区水电气暖企业是获得用水、

用电、用气、用热报装服务的实施主体，要进一步规范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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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受理、办事咨询、公示、承诺、指南、收费、智能服务

等方面工作，做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和市政公用

服务一体化平台系统对接等工作。

(三)强化督导评价。要通过设立标准、明察暗访、中 期

评估、信用评价、公开曝光等方式，要总结好经验好做法，示

范带动全市优化水电气暖报装营商环境整体提升。对不落

实工作任务、不履行服务承诺、弄虚作假的水电气暖企业，

要通过通报、约谈等措施，促其立行立改、加快整改、绩效

达标。

附件：鄂尔多斯市住建局“住您办”市政公用服务

报建管家各旗区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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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鄂尔多斯市住建局“住您办”市政公用服务报建管家

各旗区负责人

序号 旗区 负责人 联系电话

1 东胜区 樊玥、李志强 15149531996

2 康巴什区 邵昕毓 15389889398

3 达拉特旗 呼如愿 17648203967

4 准格尔旗 王雅祺 15894980090

5 伊金霍洛旗 姚文军 18248071555

6 乌审旗 刘春卉 13948776247

7 杭锦旗 杜昕陽 15847700505

8 鄂托克旗 岳虹颖 18648380235

9 鄂托克前旗 杜昕陽 15847700505


